阿坝州茂县安置房工程“城南安置房”开发建设项目招商公告

     为加快灾后重建、推动城市建设，茂县安置房工程：“城南安置房开发建设项目”（以下简称城南安置房项目），经过茂县人民政府批准，特面向社会公开招商，诚邀有实力、有经验的专业房地产公司报名参与。现公告如下：

一、招商项目基本情况

投资人根据本公告设定的招商条件及要求，实施项目施工建设。

项目名称：茂县“城南安置房”建设工程。

项目地点：该项目位于茂县城南。

项目规模：项目建设用地约26.87亩，分A、B两地块，A地块占地16.01亩，B地块占地10.86亩，总共建筑面积约32244m2 ，其中安置房28890 m2 ，共261套；商业铺面约3354 m2，公共用房约200-300m2。安置房小区建设任务属委托建设项目，政府按建筑面积以确定的回购价格进行全回购。该回购价格包含安置房小区建设的所有项目勘察、施工图设计、图审、监理、施工及室外附属总平、绿化和小区道路、委托建设利润等全部费用。
安置房情况：总共建筑面积约32244m2，其中，安置房约261套；共28890 m2 ，商铺约3354 m2 。

户型比例：安置房90m2户型约121套； 120m2户型约100套； 150m2户型约40套；            

土地性质：政府行政划拨用地，土地由县人民政府提供。

项目规划条件： 1.8；建筑密度小于40%；停车位174个（其中A 地块109个，B地块65个）；建筑限高21米。

二、招商条件及要求

（1）投资人必须是依法成立并有效存续的独立法人，注册资金人民币2000万以上，须具备二级以上（含二级）房地产开发资质，并有房地产开发建设相关案例。

（2）所有参与本次招商的房地产开发企业必须接受政府委托建设安置房小区的相关条件，开发商在书面承诺招商人的条件后，并提交书面承诺书加盖开发商单位公章，经招商人审查，符合条件的，进入竞投程序，对承诺条件与招商条件不符的，不得参与竞投。

（3）报名资格审查通过的投标人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修建性规划方案。建筑风格、规划指标、总平布置、经济指标、户型设计、小区功能完善情况以及所选设计单位的资质以及在本区域是否有类似案例、规划设计方案等综合评估最优者即为项目的中标人。

（4）业主按安置房建筑面积以审核后的总价向开发商回购，安置房按（达到基本入住条件）的固定价格1485元/m2（含整个安置小区房屋、室外绿化等所有设计建设项目内容）进行回购,商业用房按固定价格1555元/m2进行回购。

（5）项目建设周期：
项目建设周期定为于2011年7月15日前交付完成项目建设任务，并达到基本入住条件。

三、招商报名须知

请对该项目有意向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携带营业执照副本原件、资质证书原件、税务登记证原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房地产开发企业的法人授权委托书，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以及上述资料复印件一套（加盖单位公章），于公告之日起至2010年10月25日止，每天上午9：00至12：00，下午14：30至17：30时到茂县规划建设局办公室报名，在验证原件后留存复印件，并领取相关资料。同时缴纳投标保证金人民币300万元（进账截止时间2010年10月25日17：30分，以进账单进账时间为准，并提交其复印件），中标开发企业投标保证金在项目安置房实施后退还；未中标的开发的企业在开标后5日内无息退还保证金。中标单位需交纳履约担保金，履约担保金按100万/万平方米交纳，本项目履约担保金322万元。

四、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商公告同时在《中国阿坝州网》、《四川招商引资网》上发布。

五、报名时间、地点以及联系方式
报名时间：2010年10月25日17时30分截止

报名地点：茂县规划建设局建管股办公室

联系人及电话：任桂茹 13541565732  办公电话: 0837-7426757

开户名：茂县财政集中收付中心
帐  号：22-601701040073435
开户行：中国农业银行茂县支行

七、未尽事宜以补遗通知书为准

特此公告

茂县规划建设局

二0一0 年十月十八日

